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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人：政風處蘇志峯

10月份擴大業務會報
廉政宣導

114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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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
法務部廉政署日前函以公職人
員財產申報已恢復授權服務。

請各財產申報人運用法務部公

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辦理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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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申報期間

分別申報

自11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。

申報人如具有財申法第2條第1項各款所列2種以上公職人員身分者，請
分別向各該受理機關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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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權服務

授權服務基準日「114年11月1日」；授權期間：114年10月1日至114
年10月20日止。

同意授權者即同意「本年度」授權及「往後年度」同一受理申報機關之應申報
職務於各法定申報類別申報期間之「特定申報(基準)日」一次性授權。申報人
同意授權時應以自然人憑證線上完成授權，於配偶亦完成授權(線上或紙本)後，
始提供未成年子女財產資料。

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(含已於前一年度辦理授權服務者)，自114年12月5日
即可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」，點選「下載授權查
調財產資料」功能，下載114年11月1日當日財產資料，待確認無誤後，請於法
定申報期限前完成申報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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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：常見錯誤態樣

以申報人（含配偶、或未成年子女）

名義購置之財產

基地、車位、公共設施持分

存款利息或股票股利、
已下市股票及未上市（櫃）股票

漏報

配偶、未成年子女財產繼承之不動產（含配偶繼承）

申報保險及連動債
（保險種類眾多，致常有誤認漏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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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：常見錯誤態樣

誤認申報日期（財產資料基準日）

須與申報表交件日之日期相同

誤認為每筆存款達新臺幣
100萬元才須申報

未刷存摺詳查，僅憑記憶概略估計
或以存簿最後一筆登錄資料申報

誤解

申報債務（如貸款）

未扣除已償還金額

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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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：「虛擬資產」

申報人應申報「虛擬資產」，於申
報日新臺幣或折合新臺幣交易價額
二十萬元以上者，即應將各類虛擬
資產申報，但該類虛擬資產交易價
額在一千元以下者，無須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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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：自我檢查表

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相關法規、財產申報自
我檢查表及填表說明等，請自行參閱本處網站並下
載使用。

為免對申報內容有所誤解或遺漏，申報時請詳閱財
產申報自我檢查表之各項提示說明，並於完成申報
後將自我檢查表簽章後擲交本處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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